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料适应性技改项目

生产配套零星工程施工发包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料适应性技改项目生产配套零星工程
   2、工程地点：福建省漳州市古雷经济开发区福海创厂区内

   3、建设单位：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背景说明： 

本项目位于福海创厂区内，为厂内新生产装置及配套辅助工程，目前厂区处于生产阶段，考虑施工在厂内原有管廊及装置附近，技术复杂，安全要求高，施工应严格管控。
5、工期要求：总工期60日历天。承包商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我司工期要求，合理组织施工队伍分配，可以分段中交以满足我司新装置及其他公司开工进度要求。

6、质量标准：满足施工图设计和规范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二、招标范围
1、招标范围

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料适应性技改项目生产配套零星工程施工，详见新增零星工程内容汇总表、水气区域水沟道路破损统计表、新建中控室大会议室增设大屏幕技术标准、PAS装置加氢裂化装置增加钢构操作平台技术文件。
2、工程技术规范：本工程应严格按照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进行施工，主要技术规范除附件附图中的说明之外，有且不限于以下罗列规范：

设计中采用的标准规范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549号

（2）《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07

（3）《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  DOOO1

（4）《压力管道规范工业管道》      GB/T 20801

（5）《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标准(2018年版)》      GB 50160

（6）《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隔热技术规范》     SH/T 3010

（7）《管架标准图》                         HG/T 21629

（8）《石油化工钢制管法兰技术规范》         SH/T    3406

（9）《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GB/T 9711

（10）建筑柱基技术规范
JGJ 94

（11）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12）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13）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T 50046

（14）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           

（15）石油化工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SH/T 3507

（16）钢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6

（1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18）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19）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2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21）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22）石油化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 3507

（23）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GB/T 8923

（上述所列规范如有新的替代规范，则以新规范为准）。

4、其他

    承包人进场后7个工作日内应提出进度计划及人员组织分工表供业主审核及控管之用。

5、承包商施工期间必须遵守发包人QHSE规定及接受门岗车辆及人员管理规定。
三、工作内容：

承包商需要提供工程所需的管理人员、工人、施工主材、辅材及耗材、施工机具、检试验设备、安全设施、仓库、临时设施（手段）、工程用料等；
施工承包商的工作应包括但不局限于预制、安装、检验、试验、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计划及施工监督。
施工承包商应负责其工程范围内所有一切对内的界面（内部界面）及与其他承包商相关界面（外部界面）的有关工作，为促进工作效率、保证质量和安全采取的措施，以及工程成果保护等工作。

所有材料的采购。
所有运抵施工现场（含设备堆场）的本装置设备/材料，承担接收、装卸、将其运到使用地点、保管、短途运输以及二次或多次倒运等工作。
承包商负责所有本标段材料、设备的保管，承包商负责建立符合保存要求的仓库，确保不发生损坏和丢失，一切责任由承包商负责。
承包商应负责按照健康、安全和环境以及保安管理的要求执行本工作，并且还应遵守所有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有价值的废余料送至业主规定的堆场，无价值的废余料及垃圾外运并按照当地政府市政及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承包商所采购材料的入场理化检验；
完成满足项目要求的竣工资料。所交付竣工资料之格式与要求应符合相关施工规范和《石油化工工程建设交工技术文件规定》（SH3503-2001）、《石油化工建设工程监理规范》（SHT 3903-2004）。

其他特殊发包要求：
本区施工中产生多余的残土，由厂商负责运出，运出后厂商负责推平，不可堆积，费用由承包商自行负担。

本区地下水丰富，开挖构筑物基础承台及集水井等结构时必须采行降水措施，此费用包含于工程费报价内。
四、参考品牌要求：

1、本工程所用材料及设备的技术指标及质量均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并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随附出厂合格证、检测报告或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同时所有材料进场前须提供样品供本公司确认，且须依相关规范及当地法规要求抽样送有资质之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所需检测费用含于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另计费。未经确认和检测而使用之材料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一概由承包商负责。

2、本工程所用材料及设备，除招标人另有要求外，由投标人自行采购；为保证主要建材的供货质量，未明确品牌的主要材料设备，发包人与承办人协商后确定与招标控制价价格相当或不低于的主材设备品牌，并经招标人同意进行采购和施工。
2.1 本工程所使用的钢筋参考品牌为三钢、首钢、众达、邯钢、宝钢；

2.2 本工程钢板要求参考品牌采用宝钢、鞍钢、首钢、马钢等国家大型企业产品，但需经发包方确认；
2.3 本工程所使用的水泥必须为旋窑水泥，参考品牌为海螺、闽福、三德、华润、春驰；砂必须为中粗河砂（须根据质检要求提供检验批报告）；

3、其余材料品牌应满足此次招标的短名单推荐内容，提报后由业主确认，待认可后方可进场。

4、为杜绝发生投标商用大品牌低端产品充数现象，厂商投标时须列明产品所选用品牌及型号，待招标人确认后作为投标执行依据。如投标人认为不符合招标要求的，投标人必须无条件更改直至符合招标人要求。

五、承包人资质等级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二级资质及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投标认必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3、每个投标人必须配施工项目经理一名。

4、投标人必须配备施工员、安全员、机械管理员等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上述施工管理人员必须持有上岗证书。

5、施工项目经理（项目总负责人）：建筑工程贰级建造师（注册在牵头人单位），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参加本项目投标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项目经理，中标后至完工前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经理。项目总工须具备工程师以上职称。

6、投标人施工机械设备应满足工程施工需要。

7、转包及分包

7.1 本工程严禁转包行为，如发现转包行为，招标人可终止合同，投标人将承担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7.2 严格限制分包。中标后不准分包，否则招标人可终止合同，投标人将承担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六、投标报价要求及其他说明 

1、本工程采用总价包干形式（“全厂水沟内垃圾及沟边垃圾杂草清理”为固定单价，按实际完成量给予结算），总价包含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管理费、利润、税金、劳保费、保险费、设计审查费、计划工期内赶工费、取证费、质检费、环保费、安全费、风险费等为满足本工程而须设立的所有临时设施费、政策性文件规定费用、许可费、测量费、交竣工验收费用、施工机械使用费及进退场费及其它行政性收费、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等为完成招标内容所列工程范围内的所有费用。

2、总价包括且不限于上述相关费用，投标商须于报价中综合考虑如下因素和风险，不另外计价： 

1）承包人为达到按合同指定的开工期开工而进行临时调配的费用。

2）投标人应当充分考虑抗台排涝、申办各种许可手续、进退场费和临时施工道路、预制场建设等费用。

3）充分考虑市场变化、政策性调整导致材料价格变化。

4）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及保修期间的检测、观测、分析等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5）工程所需砂、石、土等地材由投标人自行考察确定，综合单价含资源费、运输、税金等一切费用。

6）投标人应当充分考虑本工程与发包人正常生产作业相协调、相配合、相交叉、相干扰所增加的成本与费用。

7）技术规范、安全措施、环保措施要求的费用以及投标人认为需采取的其他措施费用应包括在投标报价中，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3、投标人应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空间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现场情况而导致的工程款追加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4、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利用发包文件的有关资料自行作出判断，如有疑问，需及时提出，由于误解本发包说明及附件导致的费用增加将不予受理。

5、投标人需充分理解现有发包说明、清单和附图，如有异议可自行核对。合同（或协议）签订后，除招标人提出的设计变更及工程量误差按规定据实调整外，工程价款将不做调整。
6、为满足发包工程范围内施工所需之一切机械、设备等均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7、所有按本发包文件应当计入的成本与费用，投标人所提供的单价和合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投标人在计算报价时可考虑一定的风险系数；由于投标人原因在投标报价中没有或缺少计入的，招标人将一律不予补偿或调整，有关损失和后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8、施工用水、用电接口和运输通道由招标人协助提供，但相应的接引设施和水、电使用费、运输费均由承包人承担。

9、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若因违反法律法规被政府有关部门罚款时，包括招标人的连带罚款均由承包人承担。

10、若投标人认为有其他不可预见费用可于报价时单独列出，未列出则视同无异议。

11、本发包工程具体工程量投标商以本发包说明和附图为参考并应结合自身经验合理计算，任何为完成本招标项目的分项分类工程，如投标商缺报漏报已有的项目内容，则认为报价已包含在其他项目中综合考虑，施工中若无招标方要求的设计变更和工程项目增减，工程总价款均不予调整。

12、承包人材料进厂后应立即通知发包人和监理，并按规定取样送交有关部门检验，同时递交材料出厂说明和质量保证书，发包人和监理对承包人提交材料质量有怀疑，且经检验材料不合格，承包人应立即调换保证质量之材料进场施工，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以至于拖延工期。从检验材料不合格起为第一天，三日内未能提供保证质量之材料进场施工视同违约，发包人可每日扣除总价之1‰作为违约金。

13、本发包说明解释权在发包人。

承包人在投标时已充分考虑工程施工期间的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合同总价不因材料、人工或其他任何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

七、投标技术文件的编制要求

考虑施工在厂内装置内，技术复杂，安全要求高,为有效预防承包商转包和分包行为，满足工期和质量管控需要，投标人应编制技术文件（施工组织设计），该技术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将作为施工过程中监督承包商是否落实招标文件的依据。

技术文件（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九、质量保修

发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经协商一致,对本装置工程签订工程质量保修协议。　

（1）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任。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土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
（2）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土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的使用年限；

其他工程为2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如发生保修事项,则涉及的该项目的保修期相应顺延1年。

（3）质量保修责任

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应当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3天内派人修理。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理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保修费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发生任何紧急抢修事故,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非施工质量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在国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期限内,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因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超过保修期后的质量缺陷,如果属于非隐蔽的缺陷,由发包人承担责任；而属于隐蔽部位的缺陷,仍应由承担责任。

（4）质量保修金的支付
本工程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金为合同结算总价的百分之3%。
九、附件

附件1：《新增零星工程内容汇总表》

附件2：水气区域水沟道路破损统计表、水沟的具体形式详见附图《D3102-62-00-01R3》、《D3102-62-00-02R3》、《D3102-62-00-03R3》

附件3：新建中控室大会会议室增设显示屏技术要求
附件4：PSA装置、加氢裂化装置增加操作平台施工图及材料表

